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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和对比分析，揭示严复在翻译《法意》过程中对西方婚姻法律观念的改写，并探讨其翻译

改写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 严复虽然有意识地通过翻译来传播西方法治理念，但却以中国传统的“男女有别”思想翻译

西方婚姻法律的本质；他的翻译反复强调婚姻中父亲对子女的“教养”责任，并增添在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受进化论

影响而形成的富国强种意识。 本文认为，严复的翻译改写是译者在自身文化传统和时代需要双重制约下形成的特殊产

物。 此外，本文从个案角度聚焦法律翻译中的文化改写现象，是将改写理论应用于非文学翻译领域的一种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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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１９０４ 至 １９０９ 年，严复（１８５４ － １９２１）以法国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Ｃ． ｄｅ Ｓｅｃｏｎ⁃
ｄａｔ １６８９ － １７５５）的法学名著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Ｌａｗｓ（法
文名为 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ｌｏｉｓ，今译为《论法的精神》）
为底本翻译的《法意》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分 ７ 册

陆续出版。 严复对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译介一直

是翻译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在他翻译的 ８ 本名

著中，相对于《天演论》 《原富》等社会学、经济学

译著而言，介绍西方法律思想的《法意》在严复翻

译研究中获得的关注度并不高。 国外最早也是最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当数上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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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兹（Ｂ． Ｉ．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１９１６ － １９９９）在《寻求富

强：严复与西方》 （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Ｙｅｎ Ｆ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一书中的专章讨论。 他认

为，严复翻译《法意》是其努力寻求西方富强术的

一种表现，“他热烈地拥抱与整个儒家传统相对

立的非人格的‘法治’，以反对任何形式的‘圣贤

之治’”（史华兹 ２００５：１１７）。 这一观点对中西学

界影响深远，其后数十年的《法意》研究大多循着

这一脉络前行。 国内自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历史

学、政治学、 法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 （ 桑咸之

１９８６，钱林森 １９９６，颜德如 ２００５，孙曙生 蔡维力

２００９，雷林 ２０１６）陆续以《法意》为样本，从译本中

严复添加的案语来研究他个人对西方法治思想或

宪政思想的认识与接受等，但鲜有翻译研究者从

文本角度来专门讨论这本译著。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法律转型是对西方法律

制度和思想的继受过程，从法律术语的引进到制

度体系的移植，再到法律思维模式的转变，翻译在

其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轰轰烈烈

的“西法东渐”大潮中，《法意》实为一部不能被忽

略的译作，原因至少有二：（１）在 ２０ 世纪初的中

国，《法意》是少数直接根据西方文献翻译而成的

法学作品，相较于同时期大量经由日文转译的法

学著作，《法意》能够反映出未受日本影响的另一

条“西法中译”路径；（２） 《法意》的原文是一本百

科全书式的法学著作，而非某部具体的法典或法

律条文汇编，故研究《法意》更有利于我们以翻译

文本为基础，考察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所发生的

思想观念交锋。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接受和传播西

学的代表人物，在翻译过程中对舶来的西方法律

思想观念呈现出怎样的认识过程，他的译文对西

方法律思想有无改写，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及深层

原因为何？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角

度，通过文本对比并结合具体历史语境讨论严复

在翻译《法意》过程中的改写问题，并进一步探究

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渊源。 由于《法意》卷帙浩繁，
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其中有关婚姻法律观念的

内容作为个案进行探讨，试图透过译文与原文的

差异来揭示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婚姻法律观

念“中国化”的过程。

２　 《法意》的原著及译本源流
《论法的精神》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Ｌａｗｓ）是法学发

展史上为数不多的鸿篇巨制之一。 １７４８ 年，法国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以毕生之力完成这部长达

３１ 卷的作品，并在友人的资助下于日内瓦首次出

版。 全书以法律为中心，遍及政治、经济、社会生

活、宗教、地理、军事等领域，阐述人类历史上不同

地域不同法律的实施效果以及差异原因，核心在

于探求人类社会法律之“精神”，对西方近代资产

阶级革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路易·戴格拉夫

（Ｌ． Ｄｅｓｇｒａｖｅｓ，１９２１ － １９９９） 所著的 《孟德斯鸠

传》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记录， 最早的英译本出现在

１７５０ 年。 １７４９ 年初，出版商已安排好译者纳琴特

（Ｔ． Ｎｕｇｅｎｔ，１７００ － １７７２）着手翻译，翻译过程一

直持续到年底。 纳琴特对自己的译笔非常自信，
译文于 １７５０ 年在伦敦出版后，深得孟德斯鸠本人

的赞赏（戴格拉夫 １９９７：３９７）。
《论法的精神》在中文世界的传播历史可追

溯到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的

《万国公法》 （邹振环 １９９６：１４１）。 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起，马建忠、王韬和郑观应等早期资产阶级维

新派代表陆续介绍过书中提出的“三权分立”思

想。 在《清议报》上的《蒙的斯鸠之学说》（１８９９ －
１２ － １３） 一文中，梁启超详细地介绍《论法的精

神》一书，阐明孟德斯鸠的政体论与分权说，同时

简略述及他反对奴隶制、废除酷刑等主张。 正式

的翻译则出现在 １９００ 年，当时的留日学生从日本

人何礼之（Ｇａ Ｎｏｒｉｙｕｋｉ，１８４０ － １９２３）的日译本《万
法精理》中选取前 ４ 卷翻译成中文，刊登在《译书

汇编》杂志上。 １９０２ 年，任教于南洋公学的张相

文（１８６７ － １９３３）又根据日译本翻译成中文单行

本《万法精理》，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包含原书

３１ 卷的前 ２０ 卷；后张相文于 １９０３ 年又出版经由

日译者何礼之校对的重译本。 １９０４ 至 １９０９ 年，
严复则以纳琴特的英译本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Ｌａｗｓ 为底

本（颜德如 ２００５：７１ － ８０）翻译原著的前 ２９ 卷，并
定名为《法意》，由商务印书馆分 ７ 册陆续出版。

３　 严复对西方婚姻法律观念的翻译
《论法的精神》中最著名的是“三权分立”学

说以及有关政体分类的内容，这是大多数研究关

注的重点，但书中有相当篇幅论述的是与政治法

律无关的民事法律内容。 下文将以第 ２３ 卷第 ２
章“论婚姻”（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为中心，选取 ３ 类与婚

姻制度密切相关的关键词来讨论严复对孟德斯鸠

笔下西方婚姻法律观念的翻译与改写。 因严复翻

译《法意》时使用的具体英文底本年代目前尚无

法确认，所以暂选取与其翻译年代较为接近的

１９００ 年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版本作为参照（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１９００：２），译文则选自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１ 年再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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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译名著丛刊”上的《法意》 （严复 １９８１：５４５ －
５４６），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３． １“重匹合之有别”：翻译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孟德斯鸠在原著中对西方法律思想中“婚

姻”这一概念的阐释集中在第 ２３ 卷第 ２ 章。 虽然

此章名为“论婚姻”，但孟德斯鸠的论述起点却不

是婚姻，而是父亲。 在西方的法律概念里，何为

“父亲”，孟德斯鸠的解释是：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ｈａｔ ｐｅｒ⁃
ｓｏｎ ｏｎ ｗｈ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ｈａｖｅ ｆｉｘｅｄ ｔｈｉｓ ｄｕ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ｆｉｎｄ ｉｎ ｈｉｍ ｔｈｅ
ｍａｎ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根据上下文，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ｆｉｎｄ ｉｎ
ｈｉｍ ｔｈｅ ｍａｎ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一句中的 ｔｈｅｙ 应指代 ｔｈｅ
ｌａｗｓ，那么，法律从这个人身上到底发现什么？ 其

实，孟德斯鸠在原文里加有一条注释： ｐａｔｅｒ ｅｓｔ
ｑｕｅｍ ｎｕｐｔｉａ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ｔ． 这句话源自一句古老

的拉丁文法律谚语：Ｍａｔｅｒ ｓｅｍｐｅｒ ｃｅｒｔａ； ｐａｔｅｒ ｅｓｔ
ｑｕｅｍ ｎｕｐｔｉａ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ｔ，翻译成英文是 Ｔｈｅ （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ｓ
ｗｈ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ｖｏｗ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 Ｋｉｎｎｅｙ １８９３：
５１４，Ｔｒａｙｎｅｒ １８６１：２２９ － ２３０）。 这句话体现出罗

马法观念下对婚姻的认识：父亲乃由婚姻所表明

者，或者说，与母亲举行过婚礼者为父亲。 理解这

句话之后就不难发现，孟德斯鸠笔下在法理层面

的“婚姻”本质上是一种法律为保证男方履行抚

养子女的义务而设立的制度，通过举行婚礼这一

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宣告形式，将承担义务的那个

人公示并确定下来；而这个义务人所承担的，即是

法律意义上“父亲”的责任。
我们无法得知严复当时是否注意到这条注

释，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翻译这条注释。 严复

借“翻译”之名，用另一种完全中国式的理解，向
他的中国读者阐释“婚姻” 和“为父者” 的内涵。
例如：

①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ｔｏ ｐｒｏ⁃
ｖｉｄｅ ｆｏｒ ｈｉ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 ｔｈｉｓ 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 ∥嫁娶之律，所以重匹合之有别者，非以

遂男子之妬情也。 缘所生而起义，为父者，教养之

责无旁贷焉。
② Ａｍｏ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ｓ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ｏｎ ｗｈ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ｍａｒ⁃
ｒｉａｇｅ， ｈａｖｅ ｆｉｘｅｄ ｔｈｉｓ ｄｕ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ｆｉｎｄ ｉｎ ｈｉｍ
ｔｈｅ ｍａｎ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Ｎｏｔｅｓ： Ｐａｔｅｒ ｅｓｔ ｑｕｅｍ ｎｕｐｔｉａ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ｔ． ）∥教化愈进，婚礼愈严，为父之天

职，礼与律明著之。 （注释未译出）
③ 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是故，事有若相反而实相须者，则男女

有别，而后国民蕃盛是已。 夫无别之极，虽为庶不

能，无论富且教之矣！
例①里的“嫁娶之律，所以重匹合之有别者，

非以遂男子之妬情也”是严复的添译，在原文中

并不存在。 对于婚姻制度为何存在，严复解释是：
婚姻不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独占欲望，而是为了彰

显“重匹合之有别”。 所谓 “有别”，即 “男女有

别”，“重匹合之有别”意指婚姻的目的在于让男

女的结合处于有序的状态。
严复这一关于婚姻的认识观念从何而来？

“男女有别”这一思想源自先秦，指男女两性在社

会地位、职责分工上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男女从

诞生、结婚到死亡的一系列礼仪不同、教育方式不

同、严格的居所隔离等。 其中，婚礼是体现男女有

别观念最重要的部分。 为彰显男女之大防，婚礼

必须被严格遵循，以此明晰人伦秩序。 儒家经典

《礼记》中对婚礼与“男女有别”的论述颇为详细，
如“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 夫礼，禁乱之

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昏姻之礼废，
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礼记·经

解》）；“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

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故曰：昏礼

者，礼之本也” （《礼记·昏义》），等等。 概括而

言，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婚姻制度是“礼之本”，与
男女有别观念密切相关，两性关系被严格限制在

婚姻制度内，目的在于“防范和杜绝男女间一切

不合‘礼’的两性关系，确保合‘礼’的婚姻正常运

行，实现‘人的生产’在人们能够接受的秩序下进

行，完成男女性别角色中最基本的生育使命” （赵

东玉 ２００２：８６）。 严复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立场

才选择用“重匹合之有别”来阐释婚姻制度的根

本，并改写孟德斯鸠原文中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的原意。
法律上父亲的抚养义务与法律上婚姻制度的

建立，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严复的译文中并没

有得到准确的传达。 为什么由父亲承担义务？ 严

复的译文解释为“缘所生而起义”“教养之责无旁

贷焉”“为父之天职，礼与律明著之”，即父亲的教

养之责是源自血缘关系，礼教与法律对此都有明

确要求，与婚姻制度建立并无直接关联。 例②中

“教化愈进，婚礼愈严” 这一观点原文也没有提

到，用以说明婚姻制度与一个社会的教化程度紧

密相关，进一步强调婚姻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

象征意义。
在例③中，严复选择用“男女有别”来翻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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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并通过添译特别强调

“无别”的危害：“夫无别之极，虽为庶不能，无论

富且教之矣！”译文再度于无形中给西方法律中

的“婚姻”制度加上中国传统思想里的伦理秩序

和道德教化色彩。
综上，关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的翻译，原文和译文最大

的不同点在于：二者认识婚姻制度的思维逻辑和

侧重点不一样，原文的依据是西方法治理念下亲

代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译文的依据是中

国传统社会运转中伦理道德层面的“礼”。 在西

方法律思维里，任何制度的设立都和某种权利或

义务相关，权利和义务是认识和思考所有法律关

系的起点，显然就法理层面来说，严复没能够抓住

婚姻制度的法律本质在于明确抚养义务，也没能

翻译出西方婚姻制度里所包含的“法意”。
３． ２ “教养之责无旁贷焉”：翻译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ｏｒ
在翻译西方“婚姻”观念时，严复会用非常鲜

明的改写方法：强调婚姻中父亲对于子女的“教

养”责任。 除例①原文中提及父亲抚养子女的义

务，严复将其翻译为“教养之责”外，例④中出现

的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ｉｔ 等，严
复也都译成“教养所生”“为教养”等。 不仅如此，
在例⑤中，严复在自己添译的文字里两次使用

“教养”一词，强调教养对于兴“群” 有重要的意

义，论证若由社会承担孩子的教养责任会出现不

公平或不完善的情况，因此，教养之责还是由父亲

履行最为合适。
④ Ａｍｏｎｇ ｂｒｕ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禽兽之教养所生也，以母

不以父。 至为人，其为教养繁矣，非男子莫能

任也。
⑤ （添译，无原文）惟群之兴，必自教养其民

始。 向使人父不为是，而使其群代之，势且不平不

公，抑亦力有不逮者矣。 故教养之事，莫若责诸其

父便。
英文中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ｏｒ 并无教育之意，严复使

用“教养”作为对译词，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教

与养的密切关系以及重视教化的传统。 《三字

经》开篇即有“苟不教，性乃迁” “养不教，父之

过”。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教与养不可分离，教育

对于善良人性的培养至关重要，父亲给予子女物

质供养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合格的教育义务。 这

显然超出孟德斯鸠原文对父亲法律义务的设定。
在西方的婚姻关系里，父亲当然也有教育子女的

义务，但物质生活上的养育更为本质，教育子女并

不构成法律上亲子关系维系的核心基础。 而在严

复这里，父亲的“教养”是“缘所生而起义” 的天

职，不仅是法律义务，也是责无旁贷的道德义务。
除强调教与养并行之外，严复还在译文中增

加关于教育者资格的内容。 在例⑥中，孟德斯鸠

认为，妓女本身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没有能

力去保证对子女的教育；严复译文是“其资格先

亡”，即妓女没有教育子女的资格，这与传统道德

标准中教育者的尊严地位和社会对娼妓的鄙夷态

度不无关联。
⑥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且身为妇人，而人尽可夫，其所以教育

其子女者，其资格先亡。
⑦ （添译，无原文）夫无别之极，虽为庶不能，

无论富且教之矣！
严复在翻译中还加入儒家的“既富且教”思

想，认为家庭教育的前提是物质条件的满足，正所

谓“富且教之” 。 这是来自孔子的观点：“子适

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
之”（《论语·子路篇》）。 严复的思想与孔孟的一

脉相承，“男女有别” 的婚姻有利于“为庶”，“为

庶”而后“富且教之”。 由此可见，严复在翻译婚

姻与人口相关的内容时，是有意识地引入儒家的

“既富且教”思想。
３． ３ “而后国民蕃盛是已”：翻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严复译文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围绕婚姻制度

与人口繁衍关系的翻译。 在例⑧和例⑨中，孟德

斯鸠的原文两处使用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都指代整个人

类物种。 例⑨说明违背道德观念的男女结合对人

类的繁衍没有益处；例⑨是例⑧的另一种说法，指
出两性之间有节制的关系反而有利于人类物种整

体的兴旺发展。 严复将这两处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一处

译为“国之民种”，另一处译为“国民”。
⑧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ｂｕ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故俗苟合无别，于国

之民种最病。
⑨ 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是故，事有若相反而实相须者，则男女

有别，而后国民蕃盛是已。
两性关系的规范有序与整个人类物种的繁衍

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孟德斯鸠的本意；而严复选择

用“国之民种”或“国民”来翻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在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语境中显然具有另外一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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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这不再仅仅是生物学或社会学的讨论，而是

译者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强国保种意识的凸显。
首先，严复关于“民种”的观念来自进化论。

早在 １８９５ 年的《原强》中，严复就提到达尔文的

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始

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 国与

国争。 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 （严复

１９８６ａ：５）。 １８９８ 年，系统介绍进化论的译著《天

演论》使严复迅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旗手。 在同

年发表的《保种余义》中严复又提到，“英达尔温

氏曰：‘生物之初，官器至简，然既托物以为养，则
不能不争；既争，则优者胜而劣者败，劣者之种遂

灭，而优者之种以传’” （严复 １９８６ｂ：８６）。 严复

认为，中国人嗜欲而亟亟于婚嫁是造成人口素质

低下的重要原因，这样循环往复只能导致“谬种

流传，代复一代”；而西方限制婚姻以保证优生优

育的做法对 “进种” 意义重大，值得中国学习。
“进种”不仅要限制婚姻，还要重视国民尤其是女

性身体素质的提高。 在《原强修订稿》中，严复提

出“至于近世，则欧罗化（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

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 饮食养生之事，
医学所详，日以精审，以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
乃至妇女以莫不然。 盖母健后儿肥，培其先天而

种乃进”（同上 １９８６ｃ：２８）。 其次，保种和进种的

努力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 １９０２ 年的《与 ＜ 外

交报 ＞ 主人书》中，严复历数西方各国及日本的

改革，力证变法之必行，之所以这些改革在当时

“皆犯天下之大不韪”，而后世对其评价却积极肯

定，正因为“保国存种，其义最高” （同上 １９８６ｄ：
５６０）。 在国际交往优胜劣败的大时代，民种的强

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１９０８ 年，稍晚于《法

意》此章发表的《 ＜ 蒙养镜 ＞ 序》中，严复疾呼“夫

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国于天地，数
千百年，一旦开关，种与种相见，而物竞生焉，每大

为其外者之所齮龁”。 “且国弱种困，则有深望于

后之人，此不独吾今日之事然也。 彼欧西诸帮，莫
不如此……然皆大声疾呼，谓非是则国种决灭。”
（同上 １９８６ｅ：２５４ － ２５５）

在翻译《法意》的前后十多年间，如此“国”与

“种”的思考一直萦绕在严复的心间，由此我们才

能理解严复用“国之民种” 或“国民” 来翻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背后的思想根源。 如果说，孟德斯鸠是站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婚姻和两性关系；
严复在翻译时则是站在国家救亡图存的角度去思

考法律应该如何规范国民个人生活中的婚姻和

性。 史华兹指出，严复翻译《法意》的终极关怀始

终是如何通过西方的法律制度来改变中国贫病的

现状，由此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 因此，在翻译婚

姻与人类繁衍之间关系时，严复也无不自觉地联

系到国家兴衰：婚姻和性不再是对人类命运的生

物学或社会学讨论，而是从个人行为关联到国家

强盛的关键性的现实制度。 他无论是对于“有

别”之婚姻的反复强调，还是对于“苟合无别”的

痛心疾首，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个知识分子在国

家危亡时对富国强种的殷切期盼。

４　 结束语
按照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

论”（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１９９２），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文化改

写，因此翻译研究要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以及翻译中的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 勒菲弗

尔理论探讨的对象以文学翻译为主，严复的《法

意》虽然不属于文学文本，但同样具有鲜明的改

写特征。 通过考察严复对孟德斯鸠法律思想中婚

姻观念的认识与改写，我们发现严复思想与历史

和传统之间的连续性：他没能将西方世界里“婚

姻”的法律本质翻译成中文，而是以传统伦理道

德中的“男女有别”思想来阐释婚姻；他反复强调

婚姻中父亲对子女的教养责任，这与儒家重视教

化的思想一脉相承；其译本还有鲜明的时代性：在
晚清大变局下，在国家危亡时，增添受进化论影响

而形成的强国保种意识。
有学者认为，严复到晚年，尤其是一战之后，

思想上逐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并非如此，
严复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一直存在，在《法意》 中

礼、法交杂的翻译改写即是明证。 作为一个变局

时代中的译者，他的翻译改写既有旧时代的烙印，
也有对新思想的呼唤；既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维

护，也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现实关怀，呈现出新旧

思想交杂的复杂状况。 本文在此尝试对引言中史

华兹的观点作出一些修正：严复确实“热烈地拥

抱与整个儒家传统相对立的非人格的‘法治’”，
但并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圣贤之治’”（史华兹

２００５：１１７）。 从《法意》的翻译来看，至少在以婚

姻法律观念为代表的私法领域，严复依然没有放

弃儒家传统的“圣贤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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